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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５％

以上

的股东共有

３

家，为华信、德拉克科技和长江通信，分别持有本

公司

２６．３７％

、

２６．３７％

和

１７．５８％

的股份。 本公司股权结构分散，

单一股东无法控制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并且也不存在虽不是本公司

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本公

司行为的主体，因此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二）持股

５％

以上主要股东情况

１

、华信

华信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注册资本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住所

为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４

号楼

０４Ｇ

，经营范围为“技

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和技

术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

家用电器、建筑材料；承接通讯工程施工，承包境外机电工程

和境内招标工程，进出口业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系统

服务；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华信整体改制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名称

变更为“中国华信邮电科技有限公司”，改制前的全部业务、业

务合同、资产、债权债务、账面净资产、与各被投资企业之间的

投资关系均由改制后的主体承继。

华信的出资人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华信总资产

１

，

６４０

，

６０８．８１

万元，净

资产

７８２

，

２０４．４１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８

，

１１４．３３

万元（以上

未经审计）。

２

、德拉克科技

德拉克科技为一家根据荷兰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 成立

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授权资本为

５００

万欧元，实收资本为

１００

万

欧元，经营范围为“经营应用于电信和数据通信的光纤、光缆、

铜质电缆以及光缆、铜质电缆配件的业务，管理其他企业和公

司，并对其提供资金支持，为第三方的债务提供担保，以及与

上述事宜相关或有利于上述事宜的业务。 ”

德拉克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为普睿司曼， 其为一家于意大

利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其股票代码为

ＰＲＹ．ＭＩ

。

３

、长江通信

长江通信系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５

），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

日，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

１９

，

８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为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工业园文华路

２

号，

经营范围为“通信、半导体照明和显示、电子、计算机技术及产

品的开发、研制、生产、技术服务及销售；通信工程的设计、施

工（须持有效资质经营）；通信信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和成

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

科研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

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对外投资；项目投资”。

根据长江通信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告的《武汉长江通信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一季度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长江通信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５６

，

６８２

，

２９７ ２８．６３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８２１

，

２１８ １０．５２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

８５４

，

１２３ ５．９９

武汉新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

，

３０７

，

７００ １．６７

葛品利

１

，

３８４

，

３００ ０．７０

顾子叶

９４０

，

２００ ０．４７

王默

９１３

，

５５０ ０．４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

账户

７９７

，

９００ ０．４０

郭永仁

７１５

，

８００ ０．３６

湖北和润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７３

，

７００ ０．３４

长江通信的控股股东为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

东为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由全民所有制企

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烽火通信。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长江通信发布《关于控股股东烽火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施重组的提示性公告》，烽火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收到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同意武汉邮电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实施联合重

组，新设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由国资委代表国务

院履行出资人职责， 将武汉邮科院与电信科研院整体无偿划

入新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不再作为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

责的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长江通信总资产

１７８

，

２４２．６１

万元，净

资产

１６２

，

４７４．８８

万元，

２０１８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

６

，

２５７．７６

万元

（以上未经审计）。

（三）持股

５％

以上主要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质

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

华信、 德拉克科技和长江通信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无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四、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６８２

，

１１４

，

５９８

股，本次发行公开

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７５

，

７９０

，

５１０

股，全部为新股。 本次发行新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０％

，本次发行前后股权结构变

化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锁定期

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１

华信（

ＳＳ

）

１７９

，

８２７

，

７９４ ２６．３７ １７９

，

８２７

，

７９４ ２３．７３ ３６

个月

２

长江通信

１１９

，

９３７

，

０１０ １７．５８ １１９

，

９３７

，

０１０ １５．８２ ３６

个月

３

武汉睿图

１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３ １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０ １２

个月

４

武汉睿腾

９

，

０９５

，

０００ １．３３ ９

，

０９５

，

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２

个月

５

武汉睿鸿

３

，

４１３

，

０００ ０．５０ ３

，

４１３

，

０００ ０．４５ １２

个月

６

武汉睿越

２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３５ ２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合计

３３０

，

５４７

，

８０４ ４８．４６ ３３０

，

５４７

，

８０４ ４３．６１ －

二、无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本次发行的社会公众股

－ － ７５

，

７９０

，

５１０ １０．００ －

合计

－ － ７５

，

７９０

，

５１０ １０．００ －

三、外资股

Ｈ

股

德拉克科技

１７９

，

８２７

，

７９４ ２６．３７ １７９

，

８２７

，

７９４ ２３．７３ －

其他外资股股东

１７１

，

７３９

，

０００ ２５．１７ １７１

，

７３９

，

０００ ２２．６６ －

合计

３５１

，

５６６

，

７９４ ５１．５４ ３５１

，

５６６

，

７９４ ４６．３９ －

总合计

６８２

，

１１４

，

５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７５７

，

９０５

，

１０８ １００．００ －

注

１

： 股东名称后 “

ＳＳ

”（即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

写）标识的含义为国有股东

注

２

：武汉睿图、武汉睿腾、武汉睿鸿及武汉睿越分别将

１４

，

０１３

，

０００

股、

８

，

６２５

，

０００

股、

２

，

８１３

，

０００

股及

２

，

１７５

，

０００

股本

公司股份质押给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

Ａ

股股东户数为

７２

，

５０６

户，其中持

股数量前十名的

Ａ

股股东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１

华信（

ＳＳ

）

１７９

，

８２７

，

７９４ ４４．２６

２

长江通信

１１９

，

９３７

，

０１０ ２９．５２

３

武汉睿图

１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１

４

武汉睿腾

９

，

０９５

，

０００ ２．２４

５

武汉睿鸿

３

，

４１３

，

０００ ０．８４

６

武汉睿越

２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５８

７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６

，

９８６ ０．０５

８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

２６８ ０．０１

９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

，

４４０ ０．０１

１０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

，

７２０ ０．０１

合计

４０６

，

３３８

，

３１４ ８１．４３

注：发行后股份比例系占

Ａ

股总股份数的比例。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共发行

７５

，

７９０

，

５１０

股（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无

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３

，

０５３

，

５１０

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２

，

７３７

，

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７

，

５７８

，

５１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６８

，

２１２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００％

。 最终网上网

下弃购

２９５

，

６９４

股，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６．７１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四、发行市盈率

本次发行后市盈率为

１６．３８

倍 （按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

计算，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７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份

计算）。

五、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六、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０２

，

４３６．４５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８９

，

４３３．７２

万元。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１８００３５０

号《验资报告》。

七、发行费用

１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１３

，

００２．７３

万元，包括：承销费及保

荐费用

１２

，

１１０．９１

万元，审计费用和验资费用

１７４．８１

万元，律师

费用

９３．２６

万元，信息披露费用

４２４．５３

万元，上市相关手续费用

１９４．８３

万元，材料制作费用

４．３９

万元。 以上费用均不含对应的

增值税。

２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１．７２

元（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八、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８９

，

４３３．７２

万元。

九、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９．４１

元。 （按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

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加上本次新股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１．６３

元。 （按照

２０１７

年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

产负债表，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及

２０１７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

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１８００９９６

号审

计报告。 相关财务会计信息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

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内容；毕马

威华振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止期间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

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中期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

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１８００８８６

号）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财务报表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

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已出具专项声明，保证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财务报表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本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

２０１８

年第一季度报告，敬

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一季度报告经审阅但未经审计的财务报

表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主要财务数据列示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幅度（

％

）

流动资产（万元）

５６１

，

１０１．４８ ５２２

，

８８９．５３ ７．３１

流动负债（万元）

３０４

，

１３９．６４ ２９４

，

７６２．３４ ３．１８

总资产（万元）

９６５

，

７８７．６７ ９１６

，

７７６．４０ ５．３５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５５８

，

８１８．５４ ５２３

，

８３１．９０ ６．６８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

股）

８．１９ ７．６８ ６．６４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万元）

２４６

，

５２６．８７ １８２

，

２８１．９８ ３５．２４

营业利润（万元）

４３

，

０１６．１７ ２５

，

２０６．０８ ７０．６６

利润总额（万元）

４３

，

０２７．３３ ２５

，

０７８．５８ ７１．５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３７

，

２０６．６３ ２２

，

１１９．１２ ６８．２１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３６

，

７３０．３９ ２２

，

００７．５３ ６６．９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５ ０．３２ ７１．８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４ ０．３２ ６８．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８６ ５．１７ １．６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

资产收益率（

％

）

６．７７ ５．１５ １．６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万元）

－２６

，

５８４．２１ －２１

，

６８４．５９ －２２．５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股）

－０．３９ －０．３２ －２１．８８

注

１

：相关财务指标按照本次发行前的股本计算

注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的财务数据经审阅、未经审计

注

３

：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

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分析

（一）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６

，

５２６．８７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３５．２４％

； 净利润

３７

，

７０８．２０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４．６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３６

，

７３０．３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６．９０％

。随着“宽带中国”、“互联网

＋

”等

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实施，公司业务持续增长，不存在重大不

利变化。

（二）财务状况简要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达到

９６５

，

７８７．６７

万元，

较上年末增长

５．３５％

，主要是因为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持续扩

大， 应收账款金额随之增加， 使得公司整体资产规模相应增

长；公司负债总额达到

３８６

，

５００．７８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４．９７％

，

主要是公司根据日常经营所需，适度增加短期借款，且随着营

收规模的增长，应付账款随之增加，共同导致公司负债总额有

所增加。

（三）现金流量简要分析

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

－２６

，

５８４．２１

万元，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减少

４

，

８９９．６２

万元，降幅为

２２．５９％

，主要是由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生产经营规模有所扩大，向供

应商的采购金额相比

２０１７

年有所扩大， 而在一季度部分应收

账款尚未回款导致的。

综上，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各业务板块运营情况正常

稳定，发行人在经营环境、经营模式、业务运行、主要客户及供

应商、 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等方面均

不存在重大变化。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审计截止日后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公司经营情况稳

定，主要经营模式、经营规模、产品

／

服务价格、原材料采购价

格、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

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

处于正常的发展状态，未出现重大的市场突变情形。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预计

２０１８

年度

１－６

月营业收入约为

５３２

，

４４６

万元至

５８８

，

４９３

万元， 同比增长

幅度约为

１４．６２％

至

２６．６９％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７３

，

３８０

万元至

８１

，

１０５

万元， 同比增长幅度约为

３０．９７％

至

４４．７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７２

，

４５２

万元至

８０

，

０７８

万元， 同比增长幅度约为

３０．７７％

至

４４．５３％

。 相关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

计，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收入和净利润，亦不构成公

司盈利预测。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公司子公司长飞光

纤潜江有限公司（募集资金运用项目实施主体）已与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

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编号 开户人 开户行 账号

１

发行人 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

４２１８６０１５８０１８８０００６９４１６

２

发行人 招商银行武汉分行武昌支行

０２７９０００８１３１０６０４

３

发行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后湖

支行

８１１１５０１０１２１００４８８９６６

４

发行人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光

谷中心支行

８２８００６８６６０１４

５

发行人 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

４２１０１５６００３９８１２６４００００

６

发行人子公司长飞

光纤潜江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

４２１８６０１５８０１８８０００６９７４１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

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

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

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

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

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会议；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毕明建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

及

２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保荐代表人：姚旭东、郭允

项目协办人：陈雪

项目经办人：孙男、王鑫、雷磊、吕金玲、周韶龙、郑凌婧、

俞悦、杨旭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

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上市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长飞光纤光缆

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9

日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上接

A15

版）


